
《常平工业园1台40T燃气锅炉工程招标文件》答疑纪要（一）

1、招标文件中的“工期要求”过短，可否调整？
答：本工程工期调整为：签约后145个日历天内完成验收合格并交付甲方正常使用。

2、由于锅炉属于机电安装范畴，锅炉供应商不具备土建施工能力。请问本次投标报价可否不报土建施工价格，由招标单位交由专业的土建工程商完成？

答：土建施工由本工程中标单位按现场实际情况（炉体摆放，附属设备具体定点、电、给排水管路走向等）设计出图，在投标总价里报价。
锅炉安装现场是否已有软水箱及分气缸？本次投标是否需要提供软水箱及分气缸？

答：现场已有软水箱，不需要提供软水箱。本工程需增加一台总分气缸，具体技术要求为：设计压力1.25MPa,分气缸直径1米，进汽口4个（DN200和DN250各2个）,出汽口2个（均为DN350）。

4、招标文件中“付款方式3.2.1：乙方进场施工后，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20%作为定金，合同履行后，定金抵作合同款”是否有误？

答：该条修改为：本合同生效后，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20%作为定金，合同履行后，定金抵作合同款。

5、合同条款能否在递交投标文件后商谈调整？

答：不能。如对合同条款有调整建议，请在投标文件的《投标偏离表》中提出。无负偏离的投标单位将获得优先中标考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森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10日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收文回执

东莞市森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
我司已收到贵司《<常平工业园1台40T燃气锅炉工程招标文件>答疑纪要(一)》，所有答疑内容清晰完整，特发此回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文人员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文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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